
~為了讓孩童快快樂樂上學，平平安安回家，期待您加入石牌國小導護志工的行列之路。~ 

 

臺北市石牌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注意事項 

 親愛的家長：歡迎您的孩子進入本校就讀，學校為團體生活，下列事項跟貴子弟的生活教育有關，請家長配合。謝謝！ 

（一） 學校多為蹲式廁所，請家長協助訓練學童正確使用廁所的方法。(可帶至公園、捷運站……等公共場所練習，增進其適應國小生

活的能力。) 

1. 使用公共廁所時，先看標示，辨識男女廁所，再進入使用。 

2. 使用公共廁所時要先敲門。入內後，一定要關門。 

3. 能熟練張開雙腳並蹲下的身體動作。（不可蹲太後面） 

4. 使用過後的衛生紙務必丟進垃圾桶。 

5. 上完廁所，要穿好衣褲後才能離開。 

6. 便後一定要確實沖水、洗手。 

（二） 請協助學童準備水壺、輕便雨衣、抹布、手帕、口罩、衛生紙、並定期修剪指甲。 

（三） 學童因故不能到校時，請務必於早上 8:30 前向導師請假，如聯繫不到導師則打學校請假專線：（02）28227484 分機 114。 

（四） 為維護校園安全及避免干擾教學，家長於上課期間不得進入校園，若因緊急事故或特殊需求，應由警衛人員通報導師或行政單位

核准換證後方可進入，且會客完應立即離開學校。協助各班級之家長志工，憑學校統一製發的識別證於服務時段進入校園，非服

務時段請勿進入校園。(若遇疫情禁止進入，學校將統一公告。若有事情與老師聯繫，請透過聯絡簿、電話等方式聯繫。) 

（五） 學童於上課期間欲出校門者，須持有由教師簽認之外出單，交給警衛人員後，方可由家長帶回。 

（六） 請讓孩子在 7:30-7:50 到校為佳，不要太早到也不要遲到，並叮嚀孩子放學後立即回家，以免發生危險。 

（七） 校門口及校門兩側的紅線區及馬路網狀區，上下課時請勿停放汽機車，也不要將腳踏車、機車騎上人行道，以保持校門周圍淨空，

方便孩子行走。 

（八） 本校上下學家長接送區域 

1.「石牌國小地下停車場」提供上下學免費停車時段「7:15-7:55、11:50~12:30 及 15:50~16:30」，歡迎開車家長多加運用。 

2.本校致遠二路校門口兩側約 30 公尺處有家長機車接送臨時停車避車彎，歡迎騎機車的家長多加運用。 

3.本校致遠二路游泳池外路邊停車格，早上 7:00-8:00，下午 15:30-16:30 時段禁止停車，為家長接送區域，請多加利用。 

（九） 多鼓勵嘉勉孩子自行進教室及放學時能跟著路隊練習行進步出校門，讓孩子學習獨立自主。【請不要進入校園接學童，以免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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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童跟著出校園，也避免有心人士趁機混入校園，而造成危險。】 

（十） 天雨時，請學童務必穿著雨衣上下學，絕不可帶傘到校，以免造成意外傷害。平常要準備一件輕便雨衣放在書包裡，以備不  

時之需。平時就與孩子約好:如果下雨未帶雨衣，可在穿堂等候，以免淋雨、家長找不到。學務處備有輕便雨衣提供小朋友借用， 

若下雨天臨時需要雨衣，可至學務處登記借用，隔天請準備一件未拆封全新的輕便雨衣歸還。 

（十一） 學童上下學應聽從導師安排，依照路隊編組方式放學，並遵守導護老師與志工的指揮，不可擅自穿越馬路。 

（十二） 貴子弟請穿著學校規定服裝到校：每週一、二、四穿著學校運動服，每週三、五可穿著便服或統一穿著班服。家長請 

    指導學童注意儀容的端莊整潔，並縫掛學生名牌（開學後發下）。為了活動安全，請盡量避免穿涼鞋到校。 

 (十三)    週二上全天課，請盡量讓小朋友帶便當到校蒸飯，或是由學校代訂桶餐(開學日調查，有需求者務必自行攜帶餐具)，若家長 

           要親送便當，請在 11:55 前將便當送到警衛室旁「便當提領室」的便當籃裡，便當袋要清楚書寫班級姓名，不可附帶飲料與 

           湯類(避免打翻及造成提領便當同學的負擔)，也不要直接送到教室，以免影響教學活動。為維護孩子的健康，請勿讓孩子帶 

           休閒食品與含糖飲料到校。 

     (十五)  8 月 30 日為開學日，為讓小一新生及早熟悉放學路線，開學的第一週上課日會提早放學：8 月 30 日 -- 9 月 2 日 11:50 放學， 

9 月 5 日起才依學校作息上學放學。週二為整天上課，下午 16:00 放學；週一、三、四、五為半天課 12:00 放學。 

      【請家長務必和學童約定好接送位置，學校外側圍牆標示放學等候區 1-6，A-C 區域，並提醒學童如找不到家長可以到警衛室等。】 

     (十六) 新生入學前請將滿五歲至國小前應接種之疫苗接種完畢。【另外，提醒家長秋冬多為水痘好發季節，可於入學前主動和醫師討論， 

           是否自費接種第二劑水痘疫苗提高保護效力。】 

     (十七) 學生本人、或其法定代理人，持有重度或極重度身心障礙手冊，可免繳「臺北市學生團體保險費」。若法定代理人符合資格，為

確保您的權益，請在 9 月 1 日前，將身障手冊影本交至總務處鮑小姐。 

◎預計 8 月 20 日(六)及 8 月 21 日(日) 09:00~12:00 運動服廠商會到本校(校史室)販售學生運動服。 

      (十八) 有關學生請假及午餐退費辦理要點，請上學校網頁學生專區中查閱。 

      (十九) 配合防疫措施，請家長幫小朋友在家中量測體溫後，登記於自主健康管理表到校備查。若在家沒有量體溫的小朋友，請走學校正門量測。 

            有發燒(額溫 37.5 度以上)的小朋友請家長先帶小朋友就醫並在家休息。請於未服用退燒藥物狀況下，體溫恢復正常超過 24 小時後才到校上 

            課。在校園的室內空間請師生配戴口罩。開學後防疫作法視疫情發展作調整。 


